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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融机构为

企业出具不实或者虚假验资报告资金

证明如何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通知

法〔２００２〕２１号 （２００２年２月９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）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

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：

近年来，我院陆续发布了一些关于验资单位承担民事责任的

司法解释，对各级人民法院正确理解和适用民法通则、注册会计师

法，及时审理关于验资单位因不实或者虚假验资承担民事责任的

相关案件，起到了积极作用。但是，也有一些法院对有关司法解释

的理解存在偏差。为正确执行我院的司法解释，规范金融机构不

实或者虚假验资案件的审理和执行，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出资人未出资或者未足额出资，但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不

实、虚假的验资报告或者资金证明，相关当事人使用该报告或者证

明，与该企业进行经济往来而受到损失的，应当由该企业承担民事

责任。对于该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，由出资人在出资不实

或者虚假资金额范围内承担责任。

二、对前项所述情况，企业、出资人的财产依法强制执行后仍

不能清偿债务的，由金融机构在验资不实部分或者虚假资金证明

金额范围内，根据过错大小承担责任，此种民事责任不属于担保责

任。

三、未经审理，不得将金融机构追加为被执行人。

四、企业登记时出资人未足额出资但后来补足的，或者债权人

索赔所依据的合同无效的，免除验资金融机构的赔偿责任。

五、注册会计师事务所不实或虚假验资民事责任案件的审理

和执行中出现类似问题的，参照本通知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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